附件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环境监（检）测服务机构服务承诺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我单位自愿申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社会环境监（检）测服务机构名录登记，自申请之日起，做出如下承诺：
一、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实验室资质认定相关规定，恪守职业道德规范。自觉执行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积极履行自律义务，并主动接受各级政府部门的监管、社会各界的监督和协会的行业检查。
二、严格按照计量认证及其它资质核准的业务范围、项目参数、有效期等各项限定开展业务。
三、建立严密、完善、运行有效的环境监测和设施运维质量保证体系，同时加强对本机构人员业务技能培训，确保检测人员具备开展相应监测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四、 严格按照规定对仪器设备进行采购、安装、使用、维护、定期检定与校准，及时保养仪器设备，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转和准确可靠，确保检验条件符合规范要求。
五、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第三方地位，确保检测过程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预、影响，并对检测报告、评价分析报告等内容、结论的正确性、科学性、公正性负责。
六、恪守诚信服务的原则，从内部制度和管理机制入手，加强对本机构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保证诚信的职业操守能够落在实处、规范到人。本机构的监测人员不得同时受聘于其它检测机构。
七、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自律规范和行业检查活动，相互监督，共同预防、抵制和纠正违规违约的行为。
我单位已熟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环境监（检）测服务机构服务承诺书》的各项内容，我单位将在今后的工作中遵守承诺书的各项要求。若出现违规情况，我单位服从协会做出的任何决定。



承诺单位（盖章）： 
        
法人签字：                            

                签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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